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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清代新疆屯垦创始于康熙时期
,

发展于乾隆时期
,

并且移民实边与屯垦活动是分不开的
。

本文通过清代康熙
、

乾隆时期

的新疆屯 田移民
,

来说明这一时期新疆屯 田移民的历 史作用
。

关键词 康熙
、

乾隆时期 屯田移 民 历 史作用

一
、

康熙至雍正时期的新疆屯田及其移民 缩于拜达里克一线 撤出巴里坤
、

吐鲁番一线 屯田也随之撒销
。

其

1
.

康熙
、

雍正时期的新疆屯田
。

清政府在新疆进行屯田事业始于 北路屯田基本维持一定的规模和产量
,

西路清军也在巴里坤屯田
。

清与准噶尔贵族的战争 康熙五十四年(171 5) 四月 谕以策妄阿喇布 康熙六十一年( 17 22) 五月 巴尔库尔耕种青裸 用过籽粒二千石 至

坦二千兵前来 被哈密回子额敏并游击潘至善等狮治捷熙朝卷双 此战虽 秋成 或可获粮二万石啊
治捷熙朝卷 卿 屯田收成全部上缴国家 再由国

然取得胜利 但军资耗费巨大 康熙皇帝深感
“

凡行兵机务 靡不周 家统一供给屯军口粮
。

知 令欲用兵 兵非不敷 但虑路远 运响殊难
, ’

狮治
、

康熙
税 泪于是便决 为确保粮草运输及时供给 清政府实施军屯之时 还在清军驻

定在西北地区开设西路
、

北路
、

新疆三大区域
,

由付尔丹
、

苏尔德
、

富 地兴办其他形式的屯田
,

即犯屯
。

康熙五十七年(171 8) 康熙皇帝

安宁分管科布多
、

巴里坤
、

关西三地的屯种管理事务
。

指使付尔丹在北路军实施犯屯
,

开始将原发黑龙江的罪犯解来科

清政府对准噶尔贵族的作战方针是
“

服则合 叛则伐
, ’。

该方针 布多
、

乌兰固木等地屯垦
。

此后 犯屯一般独立设置 爱军队节制
,

也反映在屯田的形式上
,

最早开始军屯
,

即兵屯
,

康熙五十四年 收获充军
。

犯屯主要分布在北路犯屯和西路 随着北路乌兰固木等

(171 5) 七月 冷据费扬固等疏言 据称苏勒图哈拉乌苏
、

拜达拉克河 处的发展 劳动者需求相应增大 清政府既增派绿营兵 汉将原发

⋯⋯布拉罕口
、

乌兰固木等处 俱可种地 ,’’’⋯应派善种地之土默特 遣东北边地的罪犯改发北路军营屯田
。

同年
,

清政府即已酌定条

兵一千名哪治
、

康熙
税那

。

随后绿旗兵便开垦科布多
、

乌兰固木
、

布延土 例 将遣犯改发北路科布多
、

乌兰固木地区 此时新疆犯屯则在西

郭儿等垦区 随着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的战事频繁 此时屯田局面 路兴屯之初 主要由绿营兵
、

汉人和维吾尔人组成 开办犯屯 旨在

并不稳定
。

雍正三年(1 725) 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达成和解 清军收 为清驻军提供军粮
。

为官税的二十倍 即便是在中等发达地区 用租也比官税高出十倍叽

4. 质权
。

质权即担保物权
。

唐代商品经济活动比前朝更为活跃
,

因此在民间交易过程中 出现了大量的债权担保 担保既可以是人
,

也可以用物 厂旦在约定时间内 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 债权人则有

权获得所担保之物的所有权 并可将其转卖 唐代有专门的
“

质库
” ,

类似于如今的银行 具有获得抵押货款的功能
。

据史书记载 唐代不

仅官员私下里会开设
“

质库
, ’

从事货款活动 甚至连寺院也有自己的
“

质库
, ’。 “

质库
, ’

按照
“

论质估价
, ’

的原则 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
,

因此质押的价格 厂般都会低于市场价格 此外在赎取质物时 不仅

要归还货款 并且要支付利息
。

根据《永徽律疏》中的规定 利息不超

过 50/0
。

但是质物的赎回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 逾期不赎的话 质库将

获得质物的所有权日。 从原则上 唐代法律并不禁止
“

以人为质
, ’

但是

如果人是诱拐 或是劫持而来的 则不得为质 违反者一律当斩
。

5. 典权
。

典权与质权较为类似 但也有所不同
。

根据唐律 典权人

在支付出典人典金后 肩权获得出典人不动产的使用权与收益权 具

体而言 典权人有将典物出租
、

或是转让的权利 此外 出典人有权在

典期届满时交还典价 赎回原物 但不用支付利息
。

如果因为典权人

存在过失 从而导致典产损坏 典权人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
。

如果典

产是由于不可抗力而导致灭失的 则典权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
。

从性

质上来看 典权属于用益物权 扩
‘

典
, ’

与
“

卖
, ’

往往联系在一起 因此也

被称为
“

典卖
, ’

或是
“

帖卖
,’ 。

6. 物权的取得
。

物权的取得是物权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从

《永徽律疏》中的规定来看 在物权取得这个问题上 肩着极为详细而

明确的规定
。

在无主物的占有问题上 唐律遵循的是先占原则
。

但是
,

山林等属十国家财产 不得私自获取 否则的话以盗贼罪论处
。

在埋

藏物的占有问题上 据《杂律》记载 厂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 应与地主

均分 隐而不送者 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三等
。 ”

如果所获得的是古

董 则必须交送官府 否则的话罪加一等
。

如果主动交送官府的 则可

获得一定的奖励
。

如果佃权人 在公私田宅中发现埋藏物 则应该与

所有权人平分财物
。

在遗失物的占有问题上 根据唐律 凡是拾到遗

失物的 应当在五日内交送官府 加果五日内不送官者 则以
“

亡失

罪
, ’

论处 如果遗失物属于贵重物品 则以
“

坐赃罪减二等
, ’

论处
。

官府

在接到遗失物后 则应该将其挂在公门之外 并且张榜 如果一年内

没有人来领取的 则收为官有
。

在漂流物处理的问题上 据《唐令》规

定 凡是公私财物 如果因河水暴涨 而导致漂流的 打捞者有权获得

五分之二的物权
。

如果三十日内 无人认领 则打捞者可获得全部的

物权
。

在孽息问题上 唐代物权法按照自然规律将繁殖所产生的权益

与一并归于母体的所有权人
。

由于唐代奴娘是主人的所有物 因此奴

娘所产如同牲畜所产 根据规定
“

随母还主
, ’ 。

从《永徽律疏》相关内容来看 唐代物权法律制度已相当完备 基

本的物权法律概念也已经形成
,

物权法律制度的发达程度也远远超

过前朝
。

物权法律制度的发达 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以及民事法

律活动法制化的程度
。

《永徽律疏》是中国古代法制集大成者 对于深

入研究中华法系 乃至于整个亚洲国家法制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
。

参考文献
[11 王国蓦

.

从法律文化角度解读《唐律疏议》[I1
.

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 0 5 (1)
.

[21 秦松梅
.

中国古代重刑轻民传统及其成 因限毕节师专学报 2 00 0 (3)
.

[31 孙明山
.

“

重 农抑商
”

思想擅变的博弈 矛析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 。。7 (1)
.

[41 张兆凯
.

论唐律赃罪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 。。6 (4)
.

[5] 李听
.

中华法系的封闭胜 又其成因田
.

西北政法学院学报
,

19 9 4 (6 )
.

兰台世界 2 01 3
·

1O 月下旬 13



此时的回屯最早兴办于哈密 康熙五十七年九月(171 8)
,

回子扎

萨克额敏所种之地塔尔那沁地方 种过籽粒所余青裸撇治
、

康熙
税卿 康

熙六十一年(172 2) 规今吐鲁番驻兵种地 多积米粮 甚属紧要 蒙圣

恩赏给吐鲁番种地人等牛羊 汉令哈密回人等一并垦种狮治
、

康熙
税 卿

,

哈密回屯迅速发展 雍正五年二月( 172 乃 封哈密扎萨克达尔汉白克

额敏为镇国公 赏银一千两 其下种地回民四百人 各赏银两布匹 以

口外开垦 著有成效也臃麟卷
、

乾隆
椭

一
叽 北

、

西两路清军也有捐屯 康

熙五十八年十月(171 9) 再查主事达里等 捐种青裸一千八百十六石

⋯⋯ 其在图呼鲁克
、

塔尔那沁等地 娟种人等应交之谷 著侍郎海

寿 令捐种人等以己力运送至营
。 ”

撇治捷熙朝卷卿捐屯地方官员富绅自

愿出资筹办劳力
、

籽种
、

工具 粮食收获作为军粮上缴国家 并由捐资

者出资运往清军驻地 因捐种屯田受限颇多 并没有维持多久
。

2. 康熙至雍正时期新疆的移民开发
。

康熙
、

雍正时期在西北屯田

之际
,

移民随之展开
。

但移民区域主要是嘉峪关以西到哈密这一地

区 新疆地区的移民仅限在哈密地区
。

因该地区地处河西走廊西端
,

北连大漠 南通西海 是蒙古草原与青海
、

西藏交通的要道 清政府与

准噶尔战争开始后 这些地区便成为清军的后方基地 因战事所逼
,

移民开发随之开展
。

康熙五十五年(171 6) 六月 尚书富安宁疏言 甘

肃地方今年田禾茂盛 秋收可期 各处民人俱具呈欲往口外并哈密地

方 以及驻兵之处贸易者 厂百四十余起 清令地方官给予出口印票
,

以便前往撇治捷熙卷 洲
。

次年(171 乃 清政府便组织甘肃无地贫民集中

移送嘉峪关以西到哈密这一地区屯田
。

除了清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屯田外 移民自发垦荒迅猛发展 这些

移民为客民
。

雍正十年九月(173 2) 肤甘经略军务鄂尔泰 条奏边地

屯田事宜 客民首报地亩 应分别给予工价⋯⋯屯田各处 厂应雇募

夫役 添补农具 以及散工价 效获禾稼等事臃麟卷
、

乾 隆
税 ,

2。

清初在

新疆移民屯田是西北屯垦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既解决了清军军粮供应

和开发河西 又巩固了清政府对哈密地区的有效军事管理 通过军事

手段进行屯田移民来获得政治影响
,

这是历代中央王朝成功经营边

疆的有效手段
。

这种移民带有军事性质的 属于军事移民
。

二
、

乾隆时期的新疆屯田及其移民

1
.

乾隆时期的新疆屯田
。

乾隆时期的新疆屯田可以分为前
、

后

两个时期 前期仍以军屯(兵屯)为主 原因主要是平定准噶尔部的

军事斗争并未完全停止 乾隆二十一年(17 56) 九月己巳 定边右副

将军北惠等奏 前奉旨令于伊犁附近地方 酌量派遣绿旗兵丁屯种
。

查自巴里坤 至济尔玛台
、

济木萨
、

乌鲁木齐⋯⋯俱有地亩 河资耕

种 伊犁附近地方 约有万人耕种地亩啼麟欲 翔
。

此时 犯屯也在乾

隆时期继续进行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( 175 8) 从前御史刘宗魏条奏
,

经军机大臣及该部议准 著为定例 盖因向来免死减等人犯 原有发

遣黑龙江等处为奴者 冷西睡既定
,

巴里坤久属内地 则改发人犯
,

原与黑龙江等处无异 后经军营办理屯粮大臣等 拘泥发往屯种之

一语啼麟靛
刀。

同年 定私铸案内情轻缓决之犯 照强盗免死减等发

遣例改发巴里坤种地卿
。

获准后刑部迅速拟定发遣新疆条例 据《新

疆条例说略》载
,

拟定的发遣新疆条例共 2 0 余条
。

乾隆二十四年

(175 9) 吴达善奏 发遣巴里坤人犯妻小 到甘递解 地需 日粮车辆
,

殊多糜费 清伤令各省暂停金解一折嵘麟靛
; , 。

当时新疆战事未停
,

难以大规模安置遣犯
,

乾隆二十六年三月

(176 0) 所有免死减等发往巴里坤安插之犯 暂行停止
,

以免兵役押

解及沿途口食之繁啼麟靓
刀8。 经济上的屯垦是与政治上的设置驻兵

相继展开 清政府把
“

屯垦开发
、

以边养边
”

作为治理新疆的基本策

略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(176 0) 据杨应据奏 总之新疆自应次第经理
,

不可懈弛 亦无庸急逼 J准各就本地情形⋯⋯以为设官屯田之用 殊

属无谓唯隆朝卷三
性

由此可见 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时 就遵循
“

武定功成
,

农政宜举
, ’

思想 在新疆地区大兴屯田事务
。

由于战后天山北路农业

基础比较薄弱 地旷人稀 耕牧俱废 二青政府便集中开发天山以北地

区 屯垦活动除了军屯
、

遣屯
、

户屯民屯)之外 还采取具有本地特色

和民族特色的回屯和旗屯等两种形式
。

在平准战争中 伊犁地区的塔

兰奇人大部分逃走 但耕种的遗迹还在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(176 0)
,

阿桂奏 伊犁驻防屯田 昔必须办理之事 若酌派回人先往屯田 再添

驻官兵 增派回众 即易为力 清早为调拨起程等语嵘麟靛邓
。

此时
,

旗屯是随着新疆军府制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
,

清政府从徐州
、

庄

浪
、

西安
、

宁夏
、

热河
、

盛京
、

黑龙江等地抽调了满族
、

蒙古人及其锡

伯
、

察哈尔
、

厄鲁特
、

索伦等各族官兵近 2 万名携眷驻防新疆 这些官

兵及其家属构成了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 其中清政府对锡伯
、

索伦
、

察哈尔
、

厄鲁特四营于乾隆三十二年(176 乃实行旗制管理 使四营在

编制形式上与满营划一
。

2. 乾隆时期的新疆移民
。

这一时期移入新疆的农业人口主要来

自五个方面 绿营兵屯
,

内地民户 南疆维吾尔族农民
,

内地流遣人

犯 移驻北疆的部分八旗兵丁朋
。

回屯和旗屯及其移民是迁徙南疆维

吾尔族农民和移驻北疆的八旗兵 绿营兵屯则是康熙
、

雍正
、

乾隆时

期最为常见的一种屯垦形式 乾隆中期的绿营兵屯先后在哈密
、

吐鲁

番
、

巴里坤三地 然后自东向西发展
。

南疆动乱平息后 原来在南路的

屯田兵丁
、

守城官兵及部分乌鲁木齐屯兵大量派往伊犁 兵屯规模迅

速扩大
。

户屯也与移民大量出关相关
,

向新疆迁徙内地人口以充实新

疆本地农业人口是清政府既定的方针
。

乾隆二十六年八月(17 6 1) 乌

鲁木齐收获粮石甚多 除足敷兵丁口食外 尽有余积⋯⋯或令腹地愿

往无业流民 量为迁移 则垦辟愈广 内地既可稍减食指之繁 而该处

粮石亦不致陈积 启属一举两得嵘麟靓叽 乌鲁木齐便作为内地无业

流民大规模出关垦屯的迁移地
,

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也相继开展

屯田活动 这种以户屯为代表的民间开垦受到清政府重视
,

因户屯比

兵屯具有更大的适应性
、

持续性和生命力 更能促进一个地区农业的

长远发展
。

三
、

康熙
、

雍正至乾隆时期新疆屯田移民的历史作用
“

移民实边
, ’

思想经历近两千年的实践
,

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意

义
。

清政府一直将屯田作为军事要略 康熙
、

雍正到乾隆前期 新疆屯

田逐渐由军屯向民屯的转变
,

体现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地区的一种

务实态度
。

清政府从西北疆防务的战略高度 移民实边 守土固疆
。

随

着农业移民的源源进入新疆
,

多种屯垦形式在新疆天山以北地区积

极开展
。

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军府统治 移民开发

了天山北路地区 使粮食增加 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 移民实边有利

于新疆当地经济发展 巩固祖国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
。

不可否认 肖时

不合理的耕作和过度开采 也造成了新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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